公司召开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
部署动员会议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部署和中国证监会河北证监局的要求，以及秦皇岛市委市政府、市商务局、市国资委有关文件精神，公司积极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，于2006年7月25日下午召开了部署动员会议。会议对6月15日公司部署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以来开展情况进行了通报，学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上级机关的重要讲话和有关文件精神，传达了《公司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意见》，对下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公司监事会主席、党委副书记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副组长张福纯和公司副总裁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成员焦海青出席了会议。
焦海青结合《公司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意见》对公司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。要求各单位明确自查自纠、查办案件、建立长效机制的工作重点。在7月31日至12月31日的期间，将坚持综合治理、建立长效机制；坚持明确工作重点、解决突出问题；坚持维护大局、把握政策界限，抓好宣传动员、调查摸底、查找突出问题、分类做出处理、认真搞好整改、组织评估验收六个环节，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专项工作。力求通过专项治理，使公司上下普遍受到教育，纠正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，从源头上防止不正当交易和商业贿赂；建立长效防范机制，把治理专项工作与推进企业管理和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结合起来，形成行为规范、程序合法、廉洁高效、制度健全的管理局面。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，各单位、各部门应做好配合工作，在自查自纠过程中学好文件，同时处理好扭亏增效与专项治理工作关系，把自查自纠与经营结合起来，做到“两不误，两促进”。

最后，张福纯副书记讲话。他指出治理商业贿赂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各单位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学习公司文件，做好向广大干部员工传达上级文件精神和宣传动员工作，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河北证监局以及秦皇岛市委市政府、市商务局、市国资委关于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具体要求，确保公司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扎实到位。
公司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信访举报电话：0335-3280601，举报信箱：Gbohai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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